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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隨著社會需求與政策變遷，社會工作服務領域衍生出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

亦期許社會工作者必須扮演更為多元且多功能的角色。首先，本研究將採用文獻

探討方式檢視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領域中社會工作人力的需求情況，以及實務

界人力運用之可能困境，此部分的主題將以國內的相關文獻為研究分析素材。進

而，再藉由課程學習與實習經驗相互對應檢視的方式，探討社會工作實務人才所

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以及社會工作人才的培力議題，此係以本校社會工作系四年

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希冀瞭解各服務領域社會工作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並將此先備能力融入未來相關課程規劃與教學中，以期能紮實培養社會工作服務

領域所需的專業人才，此為本研究主要目的之預期成效。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社會需求與政策快速變遷下，帶動社會工作就業市場的變化，教育界有責任

與使命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訓練，滿足就業市場與福利需求的期待。然而，臺灣

社會工作人力的需求，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且目前現有社會工作人力之員額已不

符實務界所需，均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隨著社會福利供給逐漸趨向於分散化和

民營化的多元福利供給取向，社會工作服務領域不僅衍生出愈來愈多的就業機

會，同時亦期許社會工作者必須扮演更為多元且多功能的角色（社區發展雜誌

社，2007，2010）。就此而言，益發凸顯社會工作實務人力需求及人才培育之迫

切性與重要性。 

社會工作界常依服務對象類型區分工作領域，主要包括兒童、青少年、老人、

婦女、身心障礙者、勞工、原住民等；或是依實施場域，例如學校、醫院、監獄、

法務單位等，予以區分。在社會工作實務界中，不論那一類型服務對象工作領域

或實施場域，均面臨人力短缺不足及流動率高的相同困境。本校社會工作系創立

於 1999 年，成立至今已將近十五年，身為南部地區社會工作教育人才培育的搖

籃，秉持著「為社會祥和與進步貢獻心智及力量」的使命，本計畫希冀藉由課程

學習與實習經驗相互對應檢視的方式，邀請本校社會工作系四年級的學生參加本

計畫成為行動參與者暨研究對象，透過實地實習及投入實習服務場域，以期能貼

近與瞭解各服務領域社會工作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並將此研究結果暨先備

能力回饋和融入未來相關課程規劃與教學中，以期能紮實地培養社會工作服務領

域所需的專業人才，此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及重點。 

我國的社會工作師法於 2008 年修法，在條文中新增「專科社會工作師」之

新制，確立兩級制社會工作進階的專業進程。政府於 2009 年訂頒「專科社會工

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條文中明定專科社工師區分為醫務、心理

衛生、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身心障礙等五專科，並規定專科社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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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甄審工作自辦法實施後五年內各科至少需辦理一次專科甄審。而衛生福利部預

計將於 2014 年 3 月底辦理我國第一屆專科社會工作師甄審，本研究將探討本校

社會工作系四年級學生的專業知能培力情況，提升其未來參與甄審取得進階專業

證照資格的機會，以利社會工作生涯之規劃及準備。 

依據本校社會工作系本位課程發展方向，主要區分為三大課程模組：「兒少

與家庭社工模組」、「健康照顧社工模組」與「社會福利與管理模組」。其中，「兒

少與家庭社工模組」主要是培養具備兒童及少年與家庭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之社工

人才，從事以家庭為中心，以個別家庭成員為對象之家庭處遇服務，其代表性工

作職稱為「家庭社會工作人員」。而「健康照顧社工模組」主要是培養具備健康

照顧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之社工人才，從事照顧與促進個人身心健康之臨床社會工

作處遇服務，其代表性工作職稱為「健康照顧管理人員」。至於「社會福利與管

理模組」主要是培養具備社會福利行政與管理專業知能之社工人才，從事社會工

作間接服務與社工管理相關業務，其代表性工作職稱為「社會福利行政人員」。 

本校社會工作系位處南部地區且是培育在地基層社會工作人才的搖籃，而受

限於研究的時間、人力與經費，本研究地理區域範圍及對象則設定為本校社會工

作系四年級的學生，且結合課程學習與實習經驗研究，搭配社會工作服務領域的

選取，將以「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和「身心障礙」領域為主。其中，

將研究對象設定為社會工作系四年級的學生，主要是考量到社會工作專業能力的

培育，必須持續且長期的累積，遂設定此條件要求。至於社會工作服務領域的選

取，主要是配合本校社會工作系的課程發展與人才培育方向，將研究聚焦於服務

群體以探討「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和「身心障礙」此三個社會工作服

務領域為主體。 

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及主題，設定如下：（1）探討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領域中社

會工作人力的需求情況，以及實務界人力運用之可能困境。（2）探討社會工作實

務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尤其著重執行面主要關鍵實務能力的具體操作化，

進而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3）因應專科社會工作師的服務領域規劃區分，以

及配合本校社會工作系的課程發展與人才培育方向，將聚焦於服務群體以探討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和「身心障礙」此三個社會工作服務的主要領

域之人力需求與人才培力。 

 

三、結果與討論 

目前國內的研究（呂寶靜、黃泓智，2010；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

主要是由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以及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協會長期投入與關

注我國基層社會工作人力之相關議題與研究，為社會工作實務界貢獻良多。而本

研究將分別從下列幾個層面，探討與分析社會工作服務領域專業人力需求及人才

培力，所討論的主題面向，包括：社會工作人力之需求與困境、社會工作人才之

培力與知能、社會工作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社會工作服務領域能力培養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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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等幾個方面。 

 

（一）社會工作人力之需求與困境 

回顧與檢視國內外探討社會工作人力需求的相關文獻，歸納研究主題大致包

含下述幾個方面：（1）社會工作人力需求現況與服務案量；（2）社會工作人力的

需求推估；（3）社會工作人力配置機制；（4）社會工作人力需求困境。 

依據國內研究指出（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合計有 3,077 人（兒童 1,045 人、少年 992 人、婦女 1,040

人），身心障礙領域的社會工作者，約有 1,230 人，老人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則

約有 878 人。顯示此三類社會工作服務領域的人力需求，最為明顯。若進一步和

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相較，我國社會工作人力比明顯偏低，平均每一名社會工作

者需要服務約 3,000 名民眾，是歐美國家的 3-6 倍。倘若，進一步以各類服務對

象人口數檢視社會工作人員之服務比值，服務案量負荷前幾名依序分別是婦女、

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平均每位社會工作人員的服務量

分別為 12,689、5,057、3,237 及 2,021 人。此數據資料顯示，我國基層社會工作

人力不足的現象，而導致社會工作人員經常面臨高服務案量、高服務工時及高工

作壓力等的困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社會福利服務提供的品質。 

再者，國內研究發現（鄭麗珍、黃泓智，2009，2010），就我國公部門社會

工作人力的需求推估加以檢視，2009 年的推估資料顯示，各縣市社會工作人力

短缺的比例，其平均值約為 36.58%。其中，短缺比例較高的前幾個縣市分別是

新竹縣（64.44%）、嘉義縣（59.53%）和宜蘭縣（56.92%）。而臺南縣市尚未合併

升格為直轄市之前，臺南縣的社會工作人力短缺比例是 50.58%，臺南市則是

49.65%。雖然，臺南市政府部門的社會工作人力短缺比例並未名列全國前三名；

但是，均高於全國的平均值（36.58%）。倘若，進一步亦將私部門的社會工作人

力需求亦列入估算考量，其短缺情況將更為加劇，顯示臺南市的社會工作人力仍

有相當明顯的不足。 

至於臺灣社會工作人員人力配置機制的轉變，研究指出（王秀燕，2010；曾

中明等，2010）目前主要是以多元需求推估模式為主；依據行政院於 2010 年所

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預期六年內將倍增社工人力，

並逐年將六成人力納入正式編制有關社會工作人力的配置參考基準，主要是考

量：（1）個案量；（2）各縣市人口數、福利需求、主要福利項目使用量及主要福

利人口群數量。 

有關我國各縣市服務領域社會工作人力配置之需求情況，本研究分別設定三

種人力需求推估基準，考量之主要依據是多少福利人口數應至少配置一名社會工

作人員，低推估是參考法國之標準，中推估則是參考香港之標準，高推估則是參

考美國和日本之標準。若依 2014 年福利人口群及其需求配置社會工作員之人

數，各縣市「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和「身心障礙」此三個服務領域社

會工作人力需求推估之情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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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縣市服務領域社會工作人力需求推估 

領域 

縣市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老人 身心障礙 

低推估 中推估 高推估 低推估 中推估 高推估 低推估 中推估 高推估 

新北市 710 788 1577 401 445 890 158 176 352 

臺北市 486 541 1081 381 423 846 121 134 269 

臺中市 553 615 1229 266 296 592 117 130 260 

臺南市 326 362 725 238 264 528 94 105 210 

高雄市 482 535 1071 332 369 738 136 152 303 

宜蘭縣 82 91 182 63 70 141 32 35 70 

桃園縣 429 476 953 192 213 426 80 89 178 

新竹縣 119 132 263 60 67 134 22 25 49 

苗栗縣 108 120 239 79 88 175 33 37 73 

彰化縣 245 272 545 171 190 379 66 74 147 

南投縣 89 98 197 76 84 168 34 38 76 

雲林縣 125 139 279 114 126 252 50 55 111 

嘉義縣 82 91 182 88 98 196 39 43 86 

屏東縣 140 156 312 118 131 263 50 56 112 

臺東縣 41 45 91 31 35 70 18 20 40 

花蓮縣 60 67 133 45 50 100 26 29 58 

澎湖縣 16 18 35 15 16 33 6 7 14 

基隆市 60 67 133 47 52 104 21 23 46 

新竹市 97 108 216 44 49 97 16 18 36 

嘉義市 55 61 123 33 37 74 15 16 32 

金門縣 18 20 39 14 16 32 6 6 13 

連江縣 2 2 5 1 1 3 0 0 1 

總計 4324 4805 9609 2809 3121 6242 1142 1269 2537 

 

檢視國內探討社會工作人力需求困境的相關文獻（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

2010），歸納整理如下：離職原因與工作壓力大、工作份量、人員不足、社會地

位不高、薪資報酬低與職業生涯保障度等因素有重要相關。其中，專業人才的選

擇、培育、任用與保障是必須同時關注的課題。本研究討論主題將聚焦於社會工

作學校教育專業人才「培育」面向；而專業人才的「選擇」、「任用」與「保障」

議題，則不列入本研究之討論範圍。 

 

（二）社會工作人才之培力與知能 

再者，進一步回顧與檢視國內外探討社會工作人才培力與培育的相關文獻，

研究主題大致包含下述幾個方面：（1）專業人力資源養成制度之困境；（2）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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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專業教育發展困境；（3）社會工作學校專業教育之特色；（4）社會工作專業

能力與特質；（5）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服務品質。 

相關研究指出（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2010），我國專業人力資源養成

制度（體制）之困境，包含下列層面：（1）社會工作證照考試效用不明；（2）社

會工作人力任用與專業背景相關性不高；（3）繼續教育體系不健全；（4）民營化

購買式福利提供政策的勞力剝削和人力不穩定。尤其是，目前國內的相關實務領

域均可以發現，社會工作人員流動率普遍偏高，任職兩、三年者即是「資深人員」，

因此專業知能將難以累積與傳承。整體而言，有關專業人才的培育主要可區分為

「學校教育」與「在職繼續教育」兩方面，本研究將聚焦於探討「學校教育」面

向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育。 

在臺灣社會工作學校專業教育方面，國內研究亦指出（沙依仁，2002；曾華

源，2002；莫藜藜，2007；張菁芬，2003；周月清，2002；高迪理，1995；林萬

億，2000，2010），有關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困境，包括下列幾個方面：（1）

專業教育課程架構回應社會需求不足；（2）教育課程與教學規劃缺乏原則；（3）

教師人才結構與素質不均衡；（4）缺乏本土與實務性的教學內容與教材；（5）實

習教育結構與教學品質有待提升；（6）社會工作專業認同、價值教育及人格養成

教育有待加強。 

至於國外社會工作學校專業教育方面，依據研究指出（周怡君，2007），德

國社會工作教育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將社會工作系設置於應用科技大學，此學制

本身即強調學科應用及實務導向的特質。然而，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在高教與技

職系統之大學均設有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其教育目標尚無明顯之區隔，有待釐

清。從德國的學制觀點來看，強調「實務」取向的社會工作教育設置在技職系統

的大學，具有其優勢。依據 Payne（1997）的論點，社會工作內涵是社會建構的

事實。就此而言，本校社會工作系應加強發展本土化社會工作與教學特色，善加

運用技職教育實務應用取向的優勢，藉由教育界與實務界之間的互動交流和合

作，亦即本校社會工作系畢業學生的回饋及建言，累積與精進社會工作專業教育

的知識與教學策略。 

接著，進一步就社會工作專業能力與特質加以檢視，目前國內的研究指出（曾

華源、白倩如、李仰慈，2010），若不考量就業保障問題，當個人專業能力越佳，

工作的勝任度就越高，則工作抗壓性越強，離職率亦會較高，反之則較高。國外

研究則指出（Wells, 1989），社會工作教育最重要的是培育「願意做」、「樂意做」、

「好好做」且「喜歡做」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亦即，社會工作者能藉由專業助

人過程，自覺獲得內在酬賞。社會工作領域的此一服務概念，類似志願服務工作

的「歡喜做」且「甘願受」之理念。 

同時，國內研究亦指出（黃源協，2007）。社會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提供服務

所需之必要的知識與技能，且能善加運用同理心，展現對服務對象特定需求的瞭

解，而非提供刻板的關懷與服務。相關研究進一步指出（曾華源，2007），社會

工作專業制度化之目的是為提供服務品質。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服務品質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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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關係密切，因此建議學校的社會工作教育應能將提升服務品質的相關知能之培

養，列為專業人才的養成的學習範疇，以及建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認可制度

（Accreditation）。 

國內有關社會工作人力需求與專業教育之研究和討論，雖然不少；然而，何

謂社會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專業能力？主要關鍵實務能力為何？要具備回應實

務工作挑戰的能力為何？要如何培育具備專業勝任能力的社會工作者？國外所

強調與著重的社會工作能力，如何適用於臺灣社會工作教育的人才培育？則有待

進一步本土化實務人才培育經驗研究的驗證。綜上所述，國內的相關研究均並未

再進一步加以探討及分析。因此，本研究將聚焦以此為探討的主題及重點。 

 

（三）社會工作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之分析 

有關本研究對象之母體資料，本校社會工作系四年級學生的人數，日間部

163 人，進修部 33 人，合計 196 人；由於本研究問卷主題係以暑假的機構實習

經驗做為學生自我檢視社會工作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之依據，故完成機構實習符

合此條件的學生人數合計 183 人，而實際參與問卷填寫者共計 156 位，問卷填寫

率約為 85.2%。 

 

1.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有關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之基本資料分析，說明如下：研究對象是以嘉南藥

理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為主，這些學生目前均就讀四年級。首

先，就學制區分，本校社會工作系屬於科技大學校院系統的四技，分為日間部和

進修部，學生所佔人數比例分別約為 81.4%和 18.6%。若依年齡區分，日間部學

生的年齡主要是介於 20-23 歲之間，24 歲以上者大多數為進修部學生。再依性別

檢視，本校社會工作系的學生的性別分布，如同一般學校就讀社會工作系學生的

性別取向，主要是以女性為主，佔 84.0%，男性佔 16.0%。進一步依實習領域區

分，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所佔的比例最高，約為 44.2%；其次是老人領域，約佔

25.0%；再其次是身心障礙領域，約佔 17.9%；而「心理衛生」和「醫務」領域，

則各約為 5.1%和 4.5%。 

有關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之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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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屬性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學制 日間部四技 127 81.4 

 進修部四技 29 18.6 

年齡 20-23 歲 137 87.8 

 24-29 歲 8 5.1 

 30-39 歲 5 3.2 

 40-55 歲 6 3.9 

性別 女性 131 84.0 

 男性 25 16.0 

實習領域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69 44.2 

 老人 39 25.0 

 身心障礙 28 17.9 

 醫務 7 4.5 

 心理衛生 8 5.1 

 其他服務領域 5 3.2 

投入社工意願 有意願 123 78.8 

 無意願 33 21.2 

 

2.實習服務領域應具備的能力 

就社會工作系學生在暑假期間所實習機構的服務領域，探討其認為應具備的

能力為何？而本系所設定的核心就業能力為：(1)權益倡導能力；(2)社工實務能

力；(3)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4)資源整合能力；(5)文書與資訊能力；(6)溝通與

協調能力；(7)工作倫理與態度；(8)熱忱投入與關懷；(9)公民社會與法治。依據

本系九大核心就業能力區分，加以討論。其中，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認為其實習服

務領域應具備「工作倫理與態度」、「熱忱投入與關懷」、「社工實務能力」和「溝

通與協調能力」這四項能力；其次，有五至六成左右的學生認為應具備「文書與

資訊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這三項能力；而較少學

生認為應具備「權益倡導能力」和「公民社會與法治」這兩項能力（詳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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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實習服務領域應具備的能力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權益倡導能力 56 35.9 

社工實務能力 133 85.3 

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 88 56.4 

資源整合能力 99 63.5 

文書與資訊能力 107 68.6 

溝通與協調能力 131 84.0 

工作倫理與態度 144 92.3 

熱忱投入與關懷 138 88.5 

公民社會與法治 31 19.9 

其他能力 6 3.8 

 

3.專業課程培力情況 

就所實習的服務領域而言，檢視本系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相關能力之情況，高

達九成以上的學生認為「個案工作」課程能使其具備前述這些能力；其次，約七

成以上的學生認為「團體工作」課程能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的能力；再其次，

約有五至六成左右的學生認為是「實習一：實習導論」、「社會工作概論」和「方

案設計與評估」課程；而僅三成左右的學生認為是「社區工作」課程（詳見表 4

所示）。 

 

表 4：專業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的能力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社會工作概論  103 66.0 

個案工作 147 94.2 

團體工作 117 75.0 

社區工作 58 37.2 

方案設計與評估 92 59.0 

實習一：實習導論 109 69.9 

其他課程 22 14.1 

 

探討本系專業選修課程的內容與規劃，可以培養學生個人未來成為社會工作

者的專業能力，高達九成以上的學生表示同意（含同意及非常同意），其中表示

「非常同意」者約佔三成左右（佔 32.1%），僅少數表示不同意（約佔 3.8%）（詳

見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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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專業選修課程培養未來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之情況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50 32.1 

同意 100 64.1 

不同意 6 3.8 

非常不同意 0 0.0 

總和 156 100.0 

 

4.實地實習培力情況 

本校社會工作系學生符合課程學分修業要求後，於暑假期間必須至實務界進

行實地實習；就此而言，學生完成階段性的實習任務後，係為檢視其在校社會工

作知能學習情況之關鍵。依據本系九大核心就業能力區分，就實習後（機構實習）

的學習進行檢視，學生認為自己所提升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工作倫理與態度」，

高達八成以上；其次是「溝通與協調能力」、「社工實務能力」和「熱忱投入與關

懷」，均達七成以上；再其次是「文書與資訊能力」，至少達六成以上；而「資源

整合能力」、「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權益倡導能力」和「公民社會與法治」此

四項能力，則未達五成（詳見表 6 所示）。 

 

表 6：實習後所提升的能力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權益倡導能力 32 20.5 

社工實務能力 113 72.4 

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 60 38.5 

資源整合能力 72 46.2 

文書與資訊能力 103 66.0 

溝通與協調能力 118 75.6 

工作倫理與態度 136 87.2 

熱忱投入與關懷 112 71.8 

公民社會與法治 29 18.6 

其他能力 6 3.8 

 

5.未來投入社會工作的意願及服務領域 

就實習後對於未來投入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進行檢視，至少七成以上的學生

表達有意願（詳見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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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未來想投入社會工作的意願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意願 123 78.8 

無意願 33 21.2 

 

進一步分析，針對未來有意願投入社會工作的學生，其中未來想投入「兒童

少年婦女及家庭」的服務領域者，比例最高（約佔 53.2%）；其次為「老人」領

域（約佔 21.2%）；再其次是「身心障礙」、「心理衛生」和「醫務」領域（分別

約佔 16.0%、14.1%和 11.5%）；另外，有 5.1%屬於其他服務領域，例如矯正、觀

護、社區、多元性別等，目前尚難以歸類在專科社會工作師領域之劃分。有關本

研究問卷調查對象未來想投入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如下表所示： 

 

表 8：未來想投入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83 53.2 

老人 33 21.2 

身心障礙 25 16.0 

醫務 18 11.5 

心理衛生 22 14.1 

其他服務領域 8 5.1 

 

（四）社會工作服務領域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之分析 

由於本校社會工作系學生之主要實習領域為「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

和「身心障礙」，且本研究所探討主題係以此三大社會工作服務領域為主，故將

聚焦於此三大服務領域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首先，本研究將探討問卷調查對象

的基本資料屬性（學制、年齡、性別）與實習領域之關連性；再者，將進行學制

與社工服務領域，以及學制與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之分析；最後，則

將聚焦於三大服務領域之應備能力與提升能力進行分析。有關社會工作服務領域

能力培養及實務操作之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1.學制與實習領域之關連性 

本研究資料顯示，學制與實習領域有顯著的關係（Pearson 卡方為 17.276，

自由度為 5，P 值為 0.004）。學制屬於日間部的學生，其實習領域的選擇（除了

是個人意願選擇之外，亦需實際完成實習）主要集中在「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所佔人數比例最高；而進修部學制的學生，則選擇以「身心障礙」為實習領域者

居多。檢視各實習領域之情況，其中，進修部學生無人至「醫務領域」實習（詳

見表 9 所示）。依據此研究發現，可再進一步探討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包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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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學生實習領域之個人意願選擇、實習領域機構錄取實習生（學生學制）的考

量條件等。 

 

表 9：「學制」與「實習領域」之卡方檢定 

實習領域 

 

學制 

兒童少

年婦女

及家庭 

老人 身心障

礙 

醫務 心理衛

生 

其他 總和 

日間部 個數 63 31 16 7 6 4 127 

學制之

內的% 

49.6 24.4 12.6 5.5 4.7 3.1 100.0 

整體% 40.4 19.9 10.3 4.5 3.8 2.6 81.4 

進修部 個數 6 8 12 0 2 1 29 

學制之

內的% 

20.7 27.6 41.4 0.0 6.9 3.4 100.0 

整體% 3.8 5.1 7.7 0.0 1.3 0.6 18.6 

總和 個數 69 39 28 7 8 5 156 

整體% 44.2 25.0 17.9 4.5 5.1 3.2 100.0 

 

2.年齡與實習領域之關連性 

對本研究資料進行年齡與實習領域的卡方檢定，檢定結果顯示未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Pearson 卡方為 20.134，自由度為 15，P 值為 0.167）。換言之，就年

齡變項進行分析，未有充分的證據支持不同年齡組別學生所選擇的實習領域有顯

著差異（詳見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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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年齡」與「實習領域」之卡方檢定 

實習領域 

 

年齡 

兒童少

年婦女

及家庭 

老人 身心障

礙 

醫務 心理衛

生 

其他 總和 

20-23

歲 

個數 65 33 22 7 6 4 137 

年齡之

內的% 

47.4 24.1 16.1 5.1 4.4 2.9 100.0 

整體% 41.7 21.2 14.1 4.5 3.8 2.6 87.8 

24-29

歲 

個數 2 4 1 0 1 0 8 

年齡之

內的% 

25.0 50.0 12.5 0.0 12.5 0.0 100.0 

整體% 1.3 2.6 0.6 0.0 0.6 0.0 5.1 

30-39

歲 

個數 0 1 2 0 1 1 5 

年齡之

內的% 

0.0 20.0 40.0 0.0 20.0 20.0 100.0 

整體% 0.0 0.6 1.3 0.0 0.6 0.6 3.2 

40-55

歲 

個數 2 1 3 0 0 0 6 

年齡之

內的% 

33.3 16.7 50.0 0.0 0.0 0.0 100.0 

整體% 1.3 0.6 1.9 0.0 0.0 0.0 3.8 

總和 個數 69 39 28 7 8 5 156 

整體% 44.2 25.0 17.9 4.5 5.1 3.2 100.0 

 

3.性別與實習領域之關連性 

本研究資料顯示，性別與實習領域有顯著的關係（Pearson 卡方為 17.599，

自由度為 5，P 值為 0.003）。就性別變項進行分析，女性學生所選擇的實習領域

主要是「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所佔人數比例最高；而男性學生則傾向於選擇

以「身心障礙」為實習領域者居多。此外，性別變項在「醫務」和「心理衛生」

實習領域，亦呈現差異，男性學生完全沒有人至此兩個服務領域實習（詳見表

11 所示）。依據此研究發現，可再進一步探討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包括不同性別

學生實習領域之個人意願選擇、實習領域機構錄取實習生特質（性別因素）的考

量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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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性別」與「實習領域」之卡方檢定 

實習領域 

 

性別 

兒童少

年婦女

及家庭 

老人 身心障

礙 

醫務 心理衛

生 

其他 總和 

女性 個數 64 31 18 7 8 3 131 

性別之

內的% 

48.9 23.7 13.7 5.3 6.1 2.3 100.0 

整體% 41.0 19.9 11.5 4.5 5.1 1.9 84.0 

男性 個數 5 8 10 0 0 2 25 

性別之

內的% 

20.0 32.0 40.0 0.0 0.0 8.0 100.0 

整體% 3.2 5.1 6.4 0.0 0.0 1.3 16.0 

總和 個數 69 39 28 7 8 5 156 

整體% 44.2 25.0 17.9 4.5 5.1 3.2 100.0 

 

4.學制與社工服務領域之分析 

依就讀學制與社工服務領域進行交叉分析，本研究資料顯示，學制屬於日間

部的學生，未來想投入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主要是以「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領域為最優先選擇，約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表達對於此服務領域之就業意願，其次

是「老人」領域，再其次是「心理衛生」和「身心障礙」領域。而進修部學制的

學生，未來想投入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則選擇以「身心障礙」領域者居多，其

次是「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和「老人」領域。檢視社會工作各服務領域之情況，

其中，進修部學生所偏好「身心障礙」、「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和「老人」這三

個服務領域的學生人數，其差距極微（詳見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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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學制」與「社工服務領域」之交叉分析 

服務領域 

 

 

學制 

社工服務領域選擇 總和 

兒童少

年婦女

及家庭 

老人 身心障

礙 

醫務 心理衛

生 

其他 

日間部 個數 75 25 16 14 17 6 127 

學制之

內的% 

59.1 19.7 12.6 11.0 13.4 4.7 100.0 

整體% 48.1 16.0 10.3 9.0 10.9 3.8 81.4 

進修部 個數 8 8 9 4 5 2 29 

學制之

內的% 

27.6 27.6 31.0 13.8 17.2 6.9 100.0 

整體% 5.1 5.1 5.8 2.6 3.2 1.3 18.6 

總和 個數 83 33 25 18 22 8 156 

整體% 53.2 21.2 16.0 11.5 14.1 5.1 100.0 

 

5.學制與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之分析 

依就讀學制與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進行交叉分析，本研究資料顯

示，學制屬於日間部的學生，認為「個案工作」課程能夠培養其具備實習服務領

域能力，至少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看法，其次是「實習一：實習導論」課程，

再其次是「團體工作」和「社會工作概論」課程，至少有六至七成以上學生表達

此看法。而進修部學制的學生，也認為「個案工作」課程能夠培養其具備實習服

務領域能力者居多，至少有八成以上，其次則是「團體工作」和「社會工作概論」

課程，至少有六至七成以上，再其次是「社區工作」。檢視不同學制學生對於課

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之觀點，若就所佔比例較高的四門課程而論，「個

案工作」、「團體工作」和「社會工作概論」這三門課程，大致相同；不同學制學

生觀點的差異主要在於，日間部學生認為是「實習一：實習導論」的課程，進修

部學生則主張是「社區工作」這門課程（詳見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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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學制」與「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之交叉分析 

課程 

 

 

學制 

課程培養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 總和 

社會工

作概論 

個案工

作 

團體工

作 

社區工

作 

方案設

計與評

估 

實習

一：實

習導論 

其他 

日間部 個數 85 121 95 41 76 98 21 127 

學制之

內的% 
66.9% 95.3% 74.8% 32.3% 59.8% 77.2% 16.5% 100.0% 

整體% 54.5% 77.6% 60.9% 26.3% 48.7% 62.8% 13.5% 81.4% 

進修部 個數 18 26 22 17 16 11 1 29 

學制之

內的% 
62.1% 89.7% 75.9% 58.6% 55.2% 37.9% 3.4% 100.0% 

整體% 11.5% 16.7% 14.1% 10.9% 10.3% 7.1% 0.6% 18.6% 

總和 個數 103 147 117 58 92 109 22 156 

整體% 66.0% 94.2% 75.0% 37.2% 59.0% 69.9% 14.1% 100.0% 

 

6.實習領域與應備能力之分析 

由於本校社會工作系學生之主要實習領域為「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

和「身心障礙」，且本研究之探討主題亦以此三大服務領域為主，故將聚焦於此

三大服務領域之應備能力。依實習領域與應備能力進行交叉分析，本研究資料顯

示，於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實習的學生，認為應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為「工

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1），至少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看法，其次是「社工實

務能力」（排序 2）和「熱忱投入與關懷」（排序 2），再其次是「溝通與協調能力」

（排序 3），至少有八成以上學生表達此看法。而於老人領域實習的學生，則認

為應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為「熱忱投入與關懷」（排序 1），至少有九成以上的

學生表達此看法，其次則是「工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2），再其次是「社工實務

能力」（排序 3），至少有八成以上學生表達此看法。而於身心障礙領域實習的學

生，則認為應具備實習服務領域能力為「工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1）和「熱忱

投入與關懷」（排序 1），至少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看法，其次則是「溝通與

協調能力」（排序 2），再其次是「社工實務能力」（排序 3），至少有八成以上學

生表達此看法。檢視不同實習領域學生對於應備能力之觀點，若就所佔比例達九

成以上的能力而論，三大服務領域應備能力均包含「工作倫理與態度」和「熱忱

投入與關懷」這兩項；若進一步比較這兩項應備能力，不同實習領域學生觀點的

差異主要在於，「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實習學生絕大多數認為是「工作倫

理與態度」這項能力，「老人」和「身心障礙」領域實習學生絕大多數則主張是

「熱忱投入與關懷」這項能力（詳見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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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實習領域」與「應備能力」之交叉分析 

應備能力 

 

 

 

實習領域 

權益

倡導

能力 

社工

實務

能力 

方案

設計

與評

估能

力 

資源

整合

能力 

文書

與資

訊能

力 

溝通

與協

調能

力 

工作

倫理

與態

度 

熱忱

投入

與關

懷 

公民

社會

與法

治 

其他

能力 
總和 

兒童

少年

婦女

及家

庭 

個數 27 60 42 41 50 58 63 60 18 2 69 

領域

之內

的% 

39.1 87.0 60.9 59.4 72.5 84.1 91.3 87.0 26.1 2.9 100.0 

整體

% 

17.3 38.5 26.9 26.3 32.1 37.2 40.4 38.5 11.5 1.3 44.2 

老人 個數 6 33 25 23 23 30 35 36 5 1 39 

領域

之內

的% 

15.4 84.6 64.1 59.0 59.0 76.9 89.7 92.3 12.8 2.6 100.0 

整體

% 

3.8 21.2 16.0 14.7 14.7 19.2 22.4 23.1 3.2 0.6 25.0 

身心

障礙 

個數 13 23 12 22 21 25 26 26 3 0 28 

領域

之內

的% 

46.4 82.1 42.9 78.6 75.0 89.3 92.9 92.9 10.7 0.0 100.0 

整體

% 

8.3 14.7 7.7 14.1 13.5 16.0 16.7 16.7 1.9 0.0 17.9 

醫務 個數 3 7 4 5 6 7 7 6 2 1 7 

領域

之內

的% 

42.9 100.0 57.1 71.4 85.7 100.0 100.0 85.7 28.6 14.3 100.0 

整體

% 

1.9 4.5 2.6 3.2 3.8 4.5 4.5 3.8 1.3 0.6 4.5 

心理

衛生 

個數 4 7 4 5 4 6 8 7 1 1 8 

領域

之內

的% 

50.0 87.5 50.0 62.5 50.0 75.0 100.0 87.5 12.5 12.5 100.0 

整體

% 

2.6 4.5 2.6 3.2 2.6 3.8 5.1 4.5 0.6 0.6 5.1 

其他 個數 3 3 1 3 3 5 5 3 2 1 5 

領域

之內

的% 

60.0 60.0 20.0 60.0 60.0 100.0 100.0 60.0 40.0 20.0 100.0 

整體

% 

1.9 1.9 0.6 1.9 1.9 3.2 3.2 1.9 1.3 0.6 3.2 

總和 個數 56 133 88 99 107 131 144 138 31 6 156 

整體

% 

35.9 85.3 56.4 63.5 68.6 84.0 92.3 88.5 19.9 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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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習領域與提升能力之分析 

誠如前述，學生所實際投入實習的服務領域為「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

人」和「身心障礙」，且本研究之探討主題亦以此三大服務領域為主，故將聚焦

於此三大服務領域實地實習後所提升能力。依實習領域與提升能力進行交叉分

析，本研究資料顯示，於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實習的學生，認為完成實習任

務後所提升能力為「工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1），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

看法，其次是「社工實務能力」（排序 2）和「溝通與協調能力」（排序 2），再其

次是「熱忱投入與關懷」（排序 3）和「文書與資訊能力」（排序 4），至少有六至

七成以上學生表達此看法。而於老人領域實習的學生，亦認為完成實習任務後所

提升能力為「工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1），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看法，

其次則是「熱忱投入與關懷」（排序 2），再其次是「溝通與協調能力」（排序 3）、

「社工實務能力」（排序 4）和「文書與資訊能力」（排序 4），至少有六至七成以

上學生表達此看法。而於身心障礙領域實習的學生，亦認為完成實習任務後所提

升能力為「工作倫理與態度」（排序 1），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表達此看法，其

次則是「溝通與協調能力」（排序 2）和「熱忱投入與關懷」（排序 2），再其次是

「文書與資訊能力」（排序 3）和「社工實務能力」（排序 4），至少有六至七成以

上學生表達此看法。檢視不同實習領域學生對於完成實習任務後所提升能力之觀

點，若就所佔比例達八成以上的能力而論，均認為是「工作倫理與態度」這一項，

三大服務領域相當一致；若進一步比較「熱忱投入與關懷」、「溝通與協調能力」、

「社工實務能力」和「文書與資訊能力」這四項能力，不同實習領域學生觀點則

有所差異（詳見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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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實習領域」與「提升能力」之交叉分析 

提升能力 

 

 

 

實習領域 

權益

倡導

能力 

社工

實務

能力 

方案

設計

與評

估能

力 

資源

整合

能力 

文書

與資

訊能

力 

溝通

與協

調能

力 

工作

倫理

與態

度 

熱忱

投入

與關

懷 

公民

社會

與法

治 

其他

能力 
總和 

兒童

少年

婦女

及家

庭 

個數 14 54 29 30 47 54 61 50 13 3 69 

領域

之內

的% 

20.3 78.3 42.0 43.5 68.1 78.3 88.4 72.5 18.8 4.3 100.0 

整體

% 

9.0 34.6 18.6 19.2 30.1 34.6 39.1 32.1 8.3 1.9 44.2 

老人 個數 5 25 17 15 25 27 35 28 5 1 39 

領域

之內

的% 

12.8 64.1 43.6 38.5 64.1 69.2 89.7 71.8 12.8 2.6 100.0 

整體

% 

3.2 16.0 10.9 9.6 16.0 17.3 22.4 17.9 3.2 0.6 25.0 

身心

障礙 

個數 6 18 7 15 19 21 23 21 5 1 28 

領域

之內

的% 

21.4 64.3 25.0 53.6 67.9 75.0 82.1 75.0 17.9 3.6 100.0 

整體

% 

3.8 11.5 4.5 9.6 12.2 13.5 14.7 13.5 3.2 0.6 17.9 

醫務 個數 2 5 2 5 6 6 6 4 2 1 7 

領域

之內

的% 

28.6 71.4 28.6 71.4 85.7 85.7 85.7 57.1 28.6 14.3 100.0 

整體

% 

1.3 3.2 1.3 3.2 3.8 3.8 3.8 2.6 1.3 0.6 4.5 

心理

衛生 

個數 2 7 3 3 2 5 6 6 2 0 8 

領域

之內

的% 

25.0 87.5 37.5 37.5 25.0 62.5 75.0 75.0 25.0 0.0 100.0 

整體

% 

1.3 4.5 1.9 1.9 1.3 3.2 3.8 3.8 1.3 0.0 5.1 

其他 個數 3 4 2 4 4 5 5 3 2 0 5 

領域

之內

的% 

60.0 80.0 40.0 80.0 80.0 100.0 100.0 60.0 40.0 0.0 100.0 

整體

% 

1.9 2.6 1.3 2.6 2.6 3.2 3.2 1.9 1.3 0.0 3.2 

總和 個數 32 113 60 72 103 118 136 112 29 6 156 

整體

% 

20.5 72.4 38.5 46.2 66.0 75.6 87.2 71.8 18.6 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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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所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說明如下： 

1.歸納與整理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領域中社會工作人力需求情況，以及實務界人力

運用之可能困境。 

2.歸納與整理三個主要社會工作服務領域（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身心障

礙）實務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尤其著重執行面主要關鍵實務能力的具體

操作化。 

3.將本研究結果回饋和融入教師的課程教學內容中，以期本系所培育的社會工作

人才能更符合實務界的期待與需求。 

4.藉由學生參與課程學習與實習經驗研究的方式，增進學生接觸與認識不同服務

領域的社會工作專業實務。 

5.依據本研究的實證發現及結果，因應實務界的需求和期待，調整與強化本校社

會工作系專業人才培力的策略。 

 

四、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執行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如下：（一）藉由相關文獻探討，瞭解社

會工作專業服務領域中社會工作人力的需求情況，以及實務界人力運用之可能困

境。（二）透過研究分析社會工作實務人才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發展執行面主

要關鍵實務能力的具體操作策略，進而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三）因應專科

社會工作師的服務領域規劃區分，以及配合本校社會工作系的課程發展與人才培

育方向，歸納整理出「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老人」和「身心障礙」此三個社

會工作服務的主要領域之人力需求與人才培力，提供社會工作教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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